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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住所：                                 
电话：                                  

受委托拆迁单位：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住所：                                   
电话：                                   
 
乙方：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住所：                                     
电话：                                     

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甲方和乙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拆迁房屋依据　
甲方因项目建设需要，经审查批准，于      年     月    日，取得了      拆许字      第     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实施房屋拆迁。乙方所有的房屋属于该拆迁许可证核准的拆迁范围内。　
第二条　乙方房屋的基本情况　
乙方房屋坐落于：                 ，土地为                 ，房屋用途为：                 ，建筑结构为                      ，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附属物包括：                ，证件名称：          ，证件号：                      。　
第三条　补偿金额　
甲方补偿乙方各项费用和金额如下：　
1．房屋的货币补偿金额为人民币       元整（详见附件一评估报告）；　
2．附属物补偿金额为人民币        元整（详见附件一评估报告）；
3．搬迁补助费为人民币         元整；　
4．停产停业的直接经济损失补偿费为人民币         元整；　
5. 总计补偿金额（大写）人民币         元整。　
第四条　产权调换房屋　
1．甲方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为现房，坐落于：                     ，建筑面积     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      平方米，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     平方米）。产权调换房屋的价款总额人民币        元整。　
2．甲方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为期房（房屋平面图见附件二，房号以附件二上表示为准），坐落于：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为：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为：                   ，土地使用证号：                    ，房屋用途为             ，属       结构，楼层为      ，建筑层数为      ，地上        层，地下     层。（房屋平面图见附件二）
（1）该房屋阳台是封闭式/非封闭式。　
（2）该房屋协议约定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        平方米，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         平方米。
（3）该房屋单价为每平方米         元（人民币），总金额为人民币          元整。　
（4）协议约定面积与产权登记面积有差异的，以产权登记面积为准。房屋交付后，产权登记面积与协议约定面积发生差异，双方同意按下列方式进行处理：              。
（5）经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变更、设计单位同意的设计变更，甲方应当在有关部门批准同意之日起     日内，书面通知乙方。乙方在通知到达之日起     日内有权做出是否退房的书面答复。乙方在通知到达之日内起     日内未作书面答复的，视同接受变更。甲方未在规定时限内通知乙方的，乙方人有权退房。乙方退房的，甲方须在乙方提出退房要求之日起     天内将乙方的房屋拆迁补偿金额支付给乙方，并按利率付给利息。乙方不退房的，应当与甲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第五条　差额结算　
被拆除房屋与产权调换房屋差价款为         元，由     支付给     。该款于     年     月     日前结清。　
第六条　搬迁　
乙方在     年     月     日前搬迁腾空房屋，经甲方确认，旧房由甲方负责拆除。　
第七条　产权调换房屋的交付　
1．甲方在   年   月   日前将产权调换房屋交付给乙方。　
2．甲方应当在产权调换房交付使用后     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甲方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如因甲方的责任，乙方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房地产权属证书的，甲方按补偿金额的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第八条　过渡方式　
乙方按下述第     种选择过渡方式，甲方按乙方选择的方式给予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或提供周转用房：　
1．乙方自行解决过渡用房。在过渡期内，临时安置补助费为每月     元，按     个月计算，合计     元；甲方先支付乙方     个月，合计     元，由甲方在的产权调换房屋交付时给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自乙方旧房搬迁腾空验收合格之日起按月计算，发至产权调换房屋交付止。）　
2．甲方提供周转房。在过渡期内，甲方不支付乙方临时安置补助费。在甲方将产权调换房屋交付给乙方使用后     个月内，乙方腾退周转用房。　
第九条　违约责任　
因甲方的责任延长过渡期限的，乙方自行解决过渡用房的，自逾期之月起，甲方按照支付给乙方临时安置补助费，逾期超过      个月的，从第      月起按支付给乙方临时安置补助费；乙方使用甲方提供周转用房的，除甲方继续提供周转用房外，甲方应支付给乙方临时安置补助费      元。　
第十条　注销　
乙方应在     年     月     日前向甲方移交有关房屋、土地证件，由甲方统一向房管、土地部门办理注销手续。　
被拆迁房屋的水、电、电话、有线电视、天然气等迁移、转户、销户手续，乙方自行到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并结清已使用的水、电、气等费用。　
第十一条　协议的争议解决　
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有权向房屋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　协议未尽事项
双方可约定签订补充协议（附件三），补充协议与协议附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三条　协议生效
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第十四条　其他
协议连同附件共    页，一式    份，甲乙双方各执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订地点：                   签订地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受委托拆迁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签订地点：                      
       年      月    日
附件一　评估报告（略）　
附件二　房屋平面图（略）
附件三　装饰、设备标准（略）
附件四　补充协议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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